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 1744 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永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

地河南省周口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孵化园 3楼。

法定代表人：李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新士，河南千字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亳州市欣鹤混凝土有限公司，住

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河镇。

法定代表人：锁成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林，安徽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河南永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营业地安徽省亳州市

谯城区光明路天润上层一号楼一单元 2134 室。

负责人:张振华,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河南永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畅公司）因与被申请

人亳州市欣鹤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鹤公司）、一审被告河南永畅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永畅亳州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

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 292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

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永畅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永畅公司与欣鹤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永

畅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一）案涉《亳州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加

盖的印章虽然与“亳州分公司”工商登记的印章形式一致，但该两枚印章均系伪

造，对永畅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亳州分公司”虽然办理了工商登记，但系案外

人张振华通过伪造永畅公司的印章、章程等资料骗取的工商登记。亳州市工商局

已以张振华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公司登记为由撤销了“亳州分公司”的登记。（二）

永畅公司对“亳州分公司”的设立及其承揽的两个工程不明知，在发现后通过维

权予以否认。二审判决将永畅公司代交 4万元保证金与张振华后期以“亳州分公



司”名义承揽工程认定为一个完整的招投标过程，缺乏证据支持。（三）欣鹤公

司对张振华未取得永畅公司授权仅持有永畅公司字样的印章便与其签订合同，未

尽到审慎义务，不属于善意债权人。二、二审判决以永畅公司使用过非备案印章

为由，认定永畅公司应对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永畅公司从未

使用过案涉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也未认可过该枚印章的其他使用行为。三、永畅

公司在二审中申请调取证据以证实本案的基本事实，二审未予调取是错误的。为

证实永畅公司转账的保证金与张振华后期承揽亳州市消防支队围墙工程不存在

关联，永畅公司申请调取该工程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工程款拨付

收取凭证、建筑业税务发票等证据,为证实安徽瑞特磁悬浮风光发电机组项目工

程的基本事实，永畅公司申请调取该工程的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资金往来、

发票等证据，但二审法院均未准许，明显不当。综上，永畅公司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

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欣鹤公司的诉讼请求；全部诉讼费用由欣鹤公司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主要涉及的问题是，永畅公司应否依据《亳州市预

拌混凝土买卖合同》向欣鹤公司承担支付货款及相应利息的责任。

原审已查明，永畅亳州分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在安徽省亳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注册登记，负责人是张振华。2015 年 4 月 8 日该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撤销永畅亳州分公司的登记。而欣鹤公司与永畅公司签订《亳州市预拌混凝

土买卖合同》的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 日，与永畅亳州分公司签订协议书的时间

是 2014 年 6 月 11 日，上述时间节点均在永畅亳州分公司注册登记之后、撤销登

记之前。上述合同虽然系张振华以永畅公司、永畅亳州分公司名义签订，印章系

伪造，但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在被依法撤销之前，永畅亳州分公司属于合法

设立，永畅公司应为其分公司从事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永

畅公司未举证证实欣鹤公司在签订前述合同中存在恶意，因此原判决认定欣鹤公

司为善意债权人，主观上并无过错，其合法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并无不当。永畅

公司申请再审称其与欣鹤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应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意

见，理据不足，不能成立。



关于调取证据的问题，因永畅公司的待证事实并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因此

二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

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对永畅公司调查取

证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永畅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河南永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梅 芳

审判员 刘雪梅

审判员 刘崇理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范怡倩

书记员汤艳飞


